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在2013年“质量月”活动期间组织开展五项活动的通知

粤建质函〔2013〕1529号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根据2013年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部署，结合本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相关工作实际，我厅将在今年“质量月”活动期间组织开展以下五项活动：

　　一、组织开展工程质量创优经验巡讲活动。会同省建筑业协会，在有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委）和建筑业协会的协助下，分别在珠三角、粤东、粤西地区各举办一次工程质量创优经验巡讲活动，交流企业工程质量创优经验，由专家点评精品工程。

　　二、分片组织召开工程质量现场观摩会。结合工程质量创优经验巡讲活动，在珠三角、粤东、粤西地区选择该地区范围内质量水平较高的工程各组织召开一次工程质量现场观摩会，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程质量监督站和部分建筑施工、监理企业人员现场参观观摩工程。

　　三、公布近三年荣获省级以上建设工程质量奖项的施工企业排名。对2011—2013年在我省获得省级以上建设工程质量奖项的施工企业进行统计排名，并向社会公告。

　　四、编印工程质量标语册子。面向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征集工程质量标语，经筛选、修改后编印工程质量标语册子，发放给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的相关企业和单位，供在“质量月”期间和今后一段时期工地宣传使用。

　　五、邀请新闻媒体记者采访部分质量工作成绩突出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人员，在广东建设报等新闻媒体宣传工程质量政策和知识，报道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开展“质量月”活动情况。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要加强组织领导，结合上述活动安排和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活动方案，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质量月”活动，广泛动员建设、施工和监理等企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等手段，以建设工程质量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规范标准等为主要内容，开展各类专题活动和多层次的质量教育活动，总结交流和推广工程质量管理和创优的先进经验，切实促进企业提高质量管理水平。要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注重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质量月”活动的成果，有效服务民生，确保开展“质量月”活动取得实效。请于10月10日前将“质量月”活动总结报送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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